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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美同盟”的名称由来及其属性刍议

○ 汪诗明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澳新美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新美三方所缔结的一个防御合作同

盟.由于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在同盟的提议以及同盟条约文本的拟订过程中发挥了独

特建设性作用,所以该同盟被称之为“澳新美同盟”.该同盟缔结的主要原因或目的就

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因而在缔结之初,它无疑是一个区域性防御同盟.后

来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希望将其纳入反共产主义的轨道,致使同盟不得

不打上冷战的烙印.然而在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卷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通道是“东

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在实际运作中大大弱化了澳新美同盟的冷战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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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９月,«澳新美同盟条约»(TheANZUSTreaty)签订,这标志着澳新

美同盟正式形成.由于该同盟所在的区域其地缘政治的敏感度不高,所以,有关

这一同盟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都不温不火,直至奥巴马推出“亚太

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澳大利亚的区位优势凸现,澳美同盟受到

关注.学术界似乎找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切入点.所以近年来,澳美同盟或澳

新美同盟的研究成果较为可观.然而,我们注意到,由于对澳新美同盟缔结的背

景缺乏全面了解,对该同盟的变迁又未给予持续的关注,所以,有些学者不仅在

使用澳新美同盟的名称方面较为紊乱,而且把该同盟的性质简单地界定为冷战

性质的同盟.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希冀增进共识,共同推动澳新

美同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水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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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新美同盟”的名称由来

任何一个正式的合作组织或条约联盟,都有一个被缔约方所认可的理事会

或类似机构,理事会的名称往往源于合作组织或条约联盟的名称.由于合作组

织或条约联盟都由两个或以上的当事方参与,所以,合作组织或条约联盟的命名

就变得敏感和重要起来.一般而言,合作组织或条约联盟的命名有以下几种路

径或方式:一是依发起方或主导一方的所在地来取名,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

博鳌论坛”等;二是依拟成立组织或条约联盟所涵盖的区域和体现的功能来命

名,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合作委员会”“太平洋岛国论坛”等,这类组织或机

构取名相对容易,不费周折;三是纯粹根据拟成立的组织或机构的功能来命名

的,如“经济与合作组织”“贸易与发展会议”;四是依照某种巧妙的联合来传输某

种寓意,如“金砖国家”组织,这类名称的来历较为偶然,属机缘巧合之作.还有

一类组织或机构,不具有上述命名所涵盖的因素,或不准备采取上述命名的路径

或方式,或者说由于某些因素的作用,有关各方并不非常在意它的命名,只是到

了程序所需而不得不匆促应对.澳新美同盟就是属于这样的组织.
众所周知,澳新美同盟的始作俑者是澳大利亚,或者还可以包括新西兰.在

为建立三方防御同盟而磋商的进程中,通常是澳新一方提出某种建议、方案或步

骤,美方予以回应或做出某种修正.«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草案拟定过程就体现

了这种互动关系.比如,１９５１年２月,强烈主张并积极推动与美国缔结集体防

御条约的澳大利亚外长珀茨斯彭达(PercySpender)就希望保证条约中有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体现相互防御责任的条款,即“对缔约一方或多方的武

装进攻应被视为对所有缔约方的进攻.”然而,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

斯则表明,这样的条款是不能接受的.在斯彭达看来,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系于

一个有约束力的防御机制,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坚持这样的要求,那么与美国

结盟的希望就可能破灭,因为美国军方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在坚持无望的

情况下,斯彭达不得不接受像«门罗宣言»(MonroeDeclaration)那样的不太明确

的义务,即“对缔约方的武装进攻对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将是一种危险,宣
称根据本国宪法程序来应对共同威胁.”〔１〕如此措辞就是试图减少缔约方的相互

援助的义务,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减少美国自动卷入缔约方安全防御的可能

性.７月１０日,约翰杜勒斯正式通知澳新两国驻美国大使,美国就«澳新美同

盟条约»草案第７、８款做了一定的修改.杜勒斯对此解释说,第７款加进“由他

们的外长或外长代表们组成”的内容,目的是维护民事权威在最高级别的理事会

上亦有话语权的原则;条约第８款中增加了“在太平洋地区”,目的是为了与北约

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相一致.上述这两个组织都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不

过,杜勒斯指出,作为地理范围明确的北约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都包括了太平洋

地区的国家,条约目前的表述并未将与其他区域性组织的磋商排除在外.〔２〕杜勒

斯一再声称,这些轻微的修改不会影响条约草案所体现的根本原则.可事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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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笔者认为,这些修改恰恰反映了澳美两国在对条约的性质与目的的认

识方面的差异.即便如此,澳方对这样一个约束性不强的防御条约也感到满意,
因为它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愿望.７月１２日,三方草签

了安全条约.接下来的问题是何时何地正式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澳方建议

并希望在堪培拉见证条约的签署.澳方提出这一建议或希望似乎是一件自然而

然的事情.因为从条约的倡议到条约草案的拟定,澳方是倾注心力,积极而为,
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礼式旁落他地.但是,与之前在缔约谈判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紧不慢、态度含混相比,美方这次不仅反应及时,而且立场

鲜明.８月８日,澳大利亚驻美使馆向本国外交部报称,美方已确定了三方同盟

条约签订的时间与地点.澳方对此不无失望.９月１日,这个在磕磕绊绊中问世

的同盟条约在旧金山正式签署.〔３〕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９日,该条约正式生效.
该条约共有１１个条款.其中第７款是这样规定的:“缔约方应组建由外长

或外长代表们参加的理事会,去商讨条约实施之事宜.理事会的组建应遵循随

时都能集结的要求”.这一条款提到了理事会组建的重要性以及理事会召开的

程序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理事会的名称.由于条约文本的表述极其简约,缔约各

方又对文本含义做了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因而分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澳新两

国希望尽快召开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来消解歧见,但美方似乎并不着急.后

在澳方的一再催促之下,美国才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决定三方同盟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当年８月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举行.
起初,这个由三方背书的防御条约被称为“太平洋条约”(PacificPact)或“西

南太平洋条约”(SouthwestPacificPact).这是该条约的积极倡导者澳方常常

使用的概念,甚至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曾出现在澳方政治家有关构建地区安全

的建议当中,但此时此刻并没有被有关各方正式地接受.〔４〕当同盟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在即时,敲定同盟理事会的名称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缔

约方中最弱小的一方,新西兰似乎比澳美两方都更为急切.个中原因,不得而

知.新西兰提出了三方条约的简称———“澳新美同盟”(ANZUS).视缔结澳新

美同盟为其毕生追求的澳大利亚前外长珀茨斯彭达似乎对此心有不悦.在他

看来,这一称号一旦流行起来,新西兰无疑将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即它是一个

对缔结三方同盟条约有着独特贡献的一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方也没有理

由对这一简称表示反对:一是它自己没有预案,二是置于这一简称首位的不是他

国,正是它自己.其实,新方也并不在意澳方的感受,而是担心美方的反应,因为

美方一贯不喜欢别人“先入为主”.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８日,新西兰驻华盛顿使馆参

赞莱金(Laking)与本国外交部秘书阿利斯特麦金托什(AlisterMcIntosh)就
“这个最重要的议题”进行了磋商.他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当“美国人发现他们参

与的任何新的组织均有一个简短的名称时,往往感到不开心.对国务院来说,一
段时期以来,在三方安全条约框架下建立的理事会没有寻觅到一个合适的称号,
这是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最近,他们接到美国驻惠灵顿大使馆的报告称,‘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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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盟’一词似乎已在新西兰频见报端.对他们来说,出现了就这一紧迫问题尽

早做出决定的一线希望.”在驻华盛顿的新西兰大使馆内,有人认为在称号上应

避免出现“太平洋”的表述,因为这可能引起误解.有人认为,“澳新美同盟”的名

称是可行的,但很容易与澳新马联盟相混淆,且有过分渲染澳新之嫌.还有人提

出诸如“美新澳条约”(PactofAmerica,NewZealandandAustralia,PANZA)、
“美澳新”(America,Australia,NewZealand,AMAN)、“美澳新安全”(Security
ofUnitedStates,AustraliaandNewZealand,SUSAN)等.〔５〕这些建议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那就是把美方置于名称之首.此时距离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的时间还不足两月.美方对“澳新美同盟”这一名称也没有表示异议,其主要原

因如下:一是考虑到澳大利亚在同盟条约缔结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将澳方置于

首位可谓情理皆合;二是暗合了«澳新美同盟条约»的某些规定精神,如条约第９
款规定“该条约应由缔约方根据各自的宪法程序而予以批准.批准的文本应尽

快存放在澳大利亚政府那里,澳政府将把收到此文本的消息通知其他缔约方.
一旦缔约方的所有批准文本被存放的话,该条约即告生效”.既然条约文本都存

放在澳大利亚政府那里,那么将澳方置于三方同盟理事会名称之首也是顺理成

章之事;三是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了一段时间.鉴于此,出席同盟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Acheson)对使用“澳新美同盟”的称谓

不持异见,并且补充道,“非正式的澳新美同盟”在他的部门已经在使用了.〔６〕所

以,在１９５２年８月召开的三方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缔约各方就使用“澳新

美同盟”这一称谓达成了一致.
由此可见,“澳新美同盟”名称的由来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戏剧性,这既与澳新

美三方同属西方阵营有关,彼此间无根本利害冲突,相互信任大于猜疑;又与美

国对缔结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较为模糊的同盟的态度不可分割.美国的怠慢或疏

忽导致它在给条约组织命名时失去主动,而同质性同盟的特质决定了它在既成

事实面前采取了迁就、认可与合作的态度.这不仅给澳新两国留了面子,同时也

隐含美方对这样的同盟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二、“澳新美同盟”的属性

坦率地说,鲜有人去怀疑澳新美同盟是一个冷战属性的同盟,因为这是一个

在冷战大背景下缔结的防御同盟,而且缔约方同属西方阵营.不过,在一部分澳

大利亚人甚至很有影响的政治家看来,澳新美同盟并非外界所臆测的那样,是一

个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本文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至少在缔结初期,澳
新美同盟就不应被视为一个具有冷战色彩的同盟.

首先,澳新美同盟与美国构建的其他同盟之间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

异提醒人们不能仅从冷战的视角去关注和解读澳新美同盟的属性.
(１)源起不同.澳新美同盟的前身是太平洋防御同盟,是澳大利亚带头倡导

的,其源头可追溯到２０世纪初.〔７〕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虽然它仍处在英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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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之下,但其自保意识与日俱增.对英帝国来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就是

在履行对自治领的保护责任,但作为一个远离大不列颠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对该

同盟条约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１９０８年,在明知英国不快甚至反感的情况

下,澳大利亚出格地邀请了美国“大白色舰队”访问.此举可谓一箭多雕:一是对

英帝国忽视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建设表示不满;二是意在威慑正在崛起的日本;三
是向世人展示澳美之间有着浓浓兄弟般的情谊.第三种目的预示着一种可能

性:一旦英帝国无力向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保障时,那么美国完全有可能伸出援

手.〔８〕澳方的这种担心或深谋远虑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验证.当

日军对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狂轰滥炸而英国爱莫能助时,澳大利亚毫不犹

豫地转向了美国.这便有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战时同盟关系的建立.〔９〕

鉴于太平洋战争的教训,二战后澳大利亚把国家安全置于外交和防务战略

的首要位置.一方面,澳大利亚要求盟国对战败国日本严惩不贷,使其永远失去

再发动战争的基础与能力;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构建区域甚至全球安全防御机制

来扼制潜在的战争风险,而美国必须参与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１０〕在澳方看来,
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美国一开始并不反对澳新等国提出的严惩日

本的主张,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却加快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节奏.为对抗远东

地区的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决定对日“软”和平.可以看出,美国此时完全是站在

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解决战败国日本问题的,而全然不顾那些曾遭到日

本侵略的国家的情感和利益.有意思的是,美国一方面希望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的盟国支持它的对日新战略,另一方面却对澳新提出的安全要求不置可否.鉴

于此,澳新不得不把对日“软”和平与缔结区域防御协定捆绑在一起.〔１１〕换句话

说,如果美国不愿意对澳新安全承担集体防御责任,那么它们肯定不会屈从美国

的意愿而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多方文献资料显示,在澳新的压力之下,美国

不得不做出让步.〔１２〕由此可见,«澳新美同盟条约»是一个由澳新双方倡导的区

域性防御条约,防范对象是日本;如果没有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的执意请求甚至

是要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该同盟条约难以问世,至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

如此.澳新美同盟是因预防日本侵略而产生的,这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甚至美

菲(律宾)同盟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战略对手进而予以遏制有根本性的区别.
(２)美国扮演的角色有别.美国战后从地缘政治战略出发首先将目光投向

欧洲地区,后因朝鲜半岛局势生变,才将战略重心逐渐东移至亚太地区.在美国

的全球战略规划体系中,澳新所在的西南太平洋地区并不占显著位置,原因是该

区域不仅位置偏僻,也不存在明显的现实安全威胁.所以,对于澳新所倡导的加

强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防御计划,美国起初是毫无兴趣〔１３〕,后在澳新尤其是澳方

的竭力游说之下,美方的立场才有所松动.在澳大利亚外长珀茨斯彭达看来,
朝鲜战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美方由最初的兴趣索然到中间的不冷不

热,再至最后的参与其中甚至掌控签约的节奏,这种态度的渐变在相当程度上诠

释了太平洋防御同盟的性质、特点与功能.〔１４〕反观在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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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防务合作协定时,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主动,而且强势.可以说,这些双

边同盟是美国一手导演的产物,有关缔约方只是做出被动反应而已,毫无自主性.
其次,澳新美同盟理事会的召开情况也能佐证该同盟的冷战色彩并不显出.
按照条约精神,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议每年例会一次,缔约方轮流举办.

１９５２－１９６８年间,澳新美同盟理事会在堪培拉或惠灵顿召开过四次会议,在日

内瓦召开过一次特别会议,其余会议均在华盛顿或檀香山举行.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间,澳新美同盟理事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原因是澳新美三方

已在«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SoutheastAsiaCollectiveDefenceTreaty)〔１５〕下展

开有效合作,召开澳新美同盟理事会显得多余.后来由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在
解决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老挝危机中的失败,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议才于１９６３年

在堪培拉重启.更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参与越战是应美国的请求,但澳方参战

的主要目的与美方并不一致,而是为国家安全购买“保险金”.〔１６〕１９７３年,上台不

久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仅大幅修正前自由党政府的外交与防御政策,也对美

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这令习惯于对盟国指手画脚的美国大为光火,决定

以停开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议来做回应.１９８５年,新西兰政府因坚持不妥协的

反核立场而得罪了美国,其代价就是被迫退出澳新美三方同盟.澳新美同盟理

事会会议因此被无限期地推迟〔１７〕,最终变成了澳美两方同盟理事会,直至今日.
不难看出,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以及由哪方参加完全取决

于美方的态度.美方做出决定的依据是有关各方有无违背它的意愿或利益.这

与通常认为的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同盟有所不同.为在抗衡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占得先机,美国不仅需要同盟体系所带来的战略威慑效应,而
且需要盟国给予坚定的政治声援和更多的军事响应.如果澳新美同盟纯属一个

冷战性质的同盟,那么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来说,暂时中止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

议是不利于它的全球冷战战略的实施的.美国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召开澳新美同盟理事会,对澳新美三方合作对抗社会主义

阵营不会产生影响,如前所述,澳新美三方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框架下来遏

制东南亚甚至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的.〔１８〕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东南

亚条约组织”存在的２１年里(１９５４－１９７５),该条约组织让澳大利亚的肉体与灵

魂系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亚太同盟之中.〔１９〕二是在地区安全防御方面,澳新

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有求于美国.违逆美国的意志就得受到相应的惩罚,以此

来彰显同盟信用之价值.
再次,澳方领导人不认为澳新美同盟是扼制中国的工具.
在中澳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戈夫  威特拉姆(Gough

Whitlam)总理〔２０〕就不认为澳新美同盟是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１９７１年７
月,身为在野党党魁的威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一行访华.〔２１〕他认为,此访最大的

挑战就是回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与«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和«澳新美同盟条约»
有关的问题.威特拉姆说:“我在描述‘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遏制中国的一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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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时毫无困难,但在把«澳新美同盟条约»描述为它初始的目的是遏制日本,因而

与贵国正在掀起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目标不谋而合时,对方感到一脸的

愕然,并请我予以解释.”“我说,比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人更加渴求与

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为了消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疑虑,美国人承担了«澳
新美同盟条约»的义务.澳大利亚的所有党派都赞成缔结条约.我对你们的代

理外长说,我们澳大利亚人视«澳新美同盟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防御性条约.
它从没有被认为是介入越南事务的借口.”“周恩来说,你们也是‘东南亚条

约组织’的一员,你们不能称‘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我说,这是

一个垂死的条约组织.我不认为任何人对它过于依赖,因为英国已明确表明它

不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法国从未在会上露过面,巴基斯坦目前处境极为尴尬.
其他成员中,菲律宾、泰国正在讨好你们的政府.”〔２２〕威特拉姆的上述看法并非

孤立.有学者认为,澳新美同盟是不会直接处理东南亚问题的.澳大利亚人敏

锐地意识到在马尼拉和新加坡防御之间存在一个缝隙,这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就已存在致命防御弱点的地区.〔２３〕

由上分析得知,澳新美同盟是因防范日本而产生,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迁、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构建以及澳大利亚所推行的依附于美国的“保险战略”,
澳新美同盟才不得不烙上冷战的印迹.然而,具有彻头彻尾冷战性质的“东南亚

条约组织”却成为澳大利亚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通道.这是澳方没有预

料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澳新美同盟的冷战属性.此外,澳新的地区

性防御战略与美方的全球性扩张战略并不完全吻合或一致,这就决定了澳新美

同盟有其较为独特的一面.

三、小　结

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研究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往往基于研究主体而将三方同

盟称之为“美澳新同盟”,这是可以理解的话语现象.一般而言,如果从美国的视

角来谈三方同盟关系,并且限于一般性的描叙和概括,这样的本位称谓并无不

妥.但如果正式地提及带引号的三方同盟关系或同盟条约,并且附注英文“ANＧ
ZUS”或“ANZUSTreaty”,那么无论从翻译的准确性、表述的规范性、史实的客

观性来说,“澳新美同盟”或«澳新美同盟条约»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如今,新西兰

已不再是澳新美同盟的一员,但学界似乎没有注意或在意它的退出,仍称澳美同

盟为澳新美同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似乎又在重演该同盟被命名时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至于澳新美同盟的属性,我们不仅要分析它缔结的原因和

动机,也要对它的演进给予动态的追踪,〔２４〕更要关注它在实际运作中功能的发

挥.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澳新美同盟的属性给予合乎史实与逻辑推演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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